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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天发射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

　　根据航天运输服务增值税政策执行情况，结合航天发射业务特点，现将有关增值税政策通知

如下：

　　一、境内单位提供航天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实行免退税办法。其提供的航天运

输服务免征增值税，相应购进航天运输器及相关货物，以及接受发射运行保障服务取得的进项税

额予以退还。增值税应退税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增值税应退税额=购进航天运输器及相关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接受发射运行保障服务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航天运输器及相关货物,包括火箭、航天飞机等航天运输器及其组件、元器件，推进剂等。

　　发射运行保障服务，包括与发射业务及在轨交付相关的测控、研发、设计、试验、检测、监

造、航天系统集成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协调、技术咨询、空间飞行器全寿命周期服务，轨位

（频率）申请、咨询、租赁服务，卫星有效载荷的合作、购销、租赁服务，航天产品运输、航天

相关培训服务，航天产品设施和技术的展览展示及其他相关服务等。

　　二、境内单位在轨交付的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视同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

实行免退税办法。其在轨交付的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免征增值税，相应购进空间飞行器及相关

货物取得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增值税应退税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增值税应退税额=购进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在轨交付，是指将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发射到预定轨道后再交付给境内、境外单位和个人

使用的业务活动。

　　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包括卫星、空间探测器等空间飞行器及其组件、元器件，卫星有效

载荷，卫星测控系统设备、软件、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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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境内单位凭发射合同或在轨交付合同（包括补充合同，下同），发射合同或在轨交付合

同对应的项目清单项下购进航天运输器及相关货物和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接受发射运行保障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主管税务机关

要求出具的其他要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为简化退税手续，对于同时提供航天

运输服务和在轨交付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的境内单位，可合并计算其增值税应退税额。

　　境内单位在发射合同或在轨交付合同注明的发射日期或合同交付日期等合同义务完成前购进

或接受上述货物服务取得的进项税额，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按月申请退税，主管税务机关对境内单

位提供的材料审核无误后办理退税。接受空间飞行器全寿命周期服务取得的进项税额按实际发生

时间申请退税。

　　四、本通知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在轨交付合同注明交付日期在2013年的，可比照本通知

规定享受出口退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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